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你愛，我不愛—強迫推銷愛⼼筆會有哪些法律問題？

⽂:⿈博聖（認證法律⼈） ‧ 刑事犯罪  ‧ 2022-11-25

本⽂

「可以跟我說聲加油嗎？」在⾞站附近或街頭，有時會⾒到⼀些背著⼿提袋，或⽤⼿捧著⼀些「愛⼼筆」、
「愛⼼⽪夾」的年輕⼈，不斷物⾊路⼈並主動上前搭話，聲稱⾃⼰需要幫助，要求路⼈花錢⽀持創作或拯救古
蹟，⼀⽀可能原本只賣20元的筆，在他們⼿中就要價幾百元。

但如此的⾏為可能已經造成他⼈的困擾，甚⾄可說是「強迫推銷」，這在法律上會有哪些問題？遇到的時候該
怎麼辦呢？（⾒圖1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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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1 強迫推銷愛⼼筆可能構成什麼罪？
資料來源：⿈博聖 / 繪圖：Yen

⼀、販賣者可能構成強制罪

（⼀）強制罪的概念

依照刑法第304條有關強制罪的規定[1]，若對他⼈施⽤強制⼿段，讓他⼈做出沒有必要做（無義務）的事，或
妨害他⼈做可以做的事（⾏使權利），就會構成強制罪。

因此，假如你今天在回家的路上，出現⼀個⼈向你推銷⼀⽀售價200元的「愛⼼筆」，希望你能贊助他學費。
⽽你並不想購買，想要轉⾝離開，但對⽅不僅不讓你⾛，更貼⾝阻擋你的⾝體，雙⽅就此僵持了⼗幾分鐘，此
時你「回家的權利」就已經受到妨害，⽽對⽅的⾏為可能構成強制罪[2]。
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C0000001&flno=304


（⼆）不成⽴強制罪，也會有法律責任

另外，依照社會秩序維護法第68條第3款規定[3]，強買、強賣物品，或強⾏索取財物，可能會被處以拘留或罰
鍰。這裡的「強賣」物品⾏為，並不限於強制罪的強暴、脅迫⼿段，也不⽤達到「使他⼈做無義務的事」的程
度，只要違反他⼈購買物品的本意，並有害社會秩序及安寧，⽽有強迫⾏為，就構成社會秩序維護法所規範的
強賣物品⾏為[4]。

因此，就算有⼈強迫推銷愛⼼筆，但沒有達到強制罪的程度⽽不構成犯罪，可能還是會構成社會秩序維護法的
強賣物品⾏為，⽽有可能遭拘留或罰鍰。

⼆、販賣者可能構成詐欺罪

依照刑法詐欺罪[5]的規定，若對他⼈施⽤詐術，讓他⼈陷於錯誤的認知，進⽽交付財物，施詐的⼈便構成詐欺
取財罪，因此，要判斷是否構成詐欺罪的其中⼀個重點在於，販賣愛⼼筆的⼈是否有使⽤「詐術」。

在實務上曾經發⽣有個⾏為⼈A向路⼈B宣稱，⾃⼰販賣愛⼼筆是為了學校內累積積分的活動，只差⼀點點就
可以達標，且在累積積分完成後將返還款項，最後以2000元的價格販售⼀⽀愛⼼筆給B，但其實都是⼀場騙
局，最後法院認定A的⾏為構成詐欺取財罪[6]。

三、如果真的買了愛⼼筆該怎麼辦？

以前述賣愛⼼筆的情況為例，販賣者沒有經過消費者的邀約就主動上前搭訕，並進⼀步在⾞站附近或街頭等公
共場所完成交易，這種情況屬於消費者保護法所規定的「訪問交易[7]」，依法可於7⽇內向賣家解除契約，退
貨並取回購買愛⼼筆的款項[8]。

四、結論

所以，強迫推銷愛⼼筆有沒有什麼法律問題？我們還是需要看個案情形，來判斷是否構成刑法上的強制罪或詐
欺罪，判斷的重點在於是否「以強制⼿段妨害他⼈⾏使權利」或是「使⽤詐術」。

另外，強迫推銷的⾏為也可能構成社會秩序維護法所規範的強賣物品⾏為，雖不構成犯罪，但仍有拘留或罰鍰
的責任。

⽽沒有經過深思熟慮就購買愛⼼筆的⼈，依法也可以向賣家解除契約，退貨並取回購買愛⼼筆的款項。

註腳
中華⺠國刑法第304條：「
I 以強暴、脅迫使⼈⾏無義務之事或妨害⼈⾏使權利者，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三百元以下罰⾦。
II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。」
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D0080067&flno=68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C0000001&flno=304


延伸閱讀
雷皓明、張學昌（2020），《什麼情況可能成⽴強制罪？》。
雷皓明、張學昌（2020），《哪些⾏為可能構成強制罪？》。
陳麗雯（2020），《什麼是詐欺取財罪？》。

標籤
 愛⼼筆，強制罪，詐欺罪，社會秩序維護法，訪問交易

強迫推銷構成強制罪的判決可參考臺灣桃園地⽅法院107年度壢簡字第1217號刑事簡易判決。
社會秩序維護法第68條第3款：「有左列各款⾏為之⼀者，處三⽇以下拘留或新臺幣⼀萬⼆千元以下罰鍰：…
…三、強買、強賣物品或強索財務者。」
可參考臺灣臺北地⽅法院108年度北秩字第597號裁定：「被移送⼈甲◯◯、⼄◯◯於⺠國108年11⽉13⽇
12時許，在臺北⾞站捷運M4出⼝處，對往來⺠眾強賣熄菸袋並強索財物，經關係⼈丙◯◯報案稱被移送⼈甲
◯◯、⼄◯◯在其前往上課途中不斷糾纏後，向其兜售類似⼩錢包東⻄，其明⽰無購買意願後，被移送⼈⼄
◯◯仍以資助學費為由，繼續強迫推銷，其不堪其擾⽽交付新臺幣（下同）2,000 元，被移送⼈⼄◯◯持續
糾纏，希望再多給1,000 元，最後共給3,000 元等情，因認被移送⼈涉有社會秩序維護法第68條第3款之違
序⾏為等語。」另可參考臺灣基隆地⽅法院109年度基秩字第53號刑事裁定。
中華⺠國刑法第339條：「
I 意圖為⾃⼰或第三⼈不法之所有，以詐術使⼈將本⼈或第三⼈之物交付者，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科
或併科五⼗萬元以下罰⾦。
II 以前項⽅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⼈得之者，亦同。
III 前⼆項之未遂犯罰之。」
案例參考⾃臺灣新北地⽅法院107年度審易字第109號刑事判決。
消費者保護法第2條第11款：「本法所⽤名詞定義如下：……⼗⼀、訪問交易：指企業經營者未經邀約⽽與消
費者在其住居所、⼯作場所、公共場所或其他場所所訂⽴之契約。」
消費者保護法第19條第1項：「通訊交易或訪問交易之消費者，得於收受商品或接受服務後七⽇內，以退回商
品或書⾯通知⽅式解除契約，無須說明理由及負擔任何費⽤或對價。但通訊交易有合理例外情事者，不在此限
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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